  关于举办首届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级初赛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36号），进一步激发高校学生创新创业热情，展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成果，日前，教育部下发《关于举办首届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》（教高函〔2015〕4号，附件1），定于2015年5月至10月举办首届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。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，现将我校初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组织机构
本次校级初赛由北京林业大学教务处、招生就业处、科技园、学生处、团委等有关部门联合主办,教务处牵头实施。大赛委员会名单如下：
主  任：骆有庆
副主任：于志明、董金宝、蔡  飞、王士永、辛永全
委  员：各学院分管教学工作副院长、各学院党委副书记
秘  书：徐  军、覃艳茜、于  斌
二、大赛简介、参赛指南
详见《首届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学生参赛手册》（附件2）。
三、校级初赛流程
（一）参赛报名
报名时间：2015年6月19日—2015年7月3日
1.网上报名。2015年7月3日前，报名参赛的团队登录“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”（http://cy.ncss.org.cn）进行报名，也可通过大赛移动端报名(下载大赛APP或订阅大赛微信公众账号)。
2.提交材料。2015年7月3日前,将以下材料电子版及打印版提交至教务处实习实验教学管理中心（主楼305）。
（1）《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级初赛报名表》（附件3，一式五份）；
（2）项目计划书（一式五份，创意组根据团队创意设计撰写的项目计划书，实践组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撰写的创业项目计划书。内容主要包括产品/服务介绍、市场分析及定位、商业模式、营销策略、财务分析、风险控制、团队介绍及其他说明。）；
（3）知识产权或物权所有人书面授权许可书、项目鉴定证书、专利证书复印件等（一式五份）；
（4）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、营业执照复印件等（一式五份，仅申报人是创业企业法人的提供）。
（二）项目初评
初评时间：2015年7月4日-2015年7月8日
对参赛资格和项目计划书进行初评，遴选参加校级展示及答辩的参赛团队。
（三）项目现场展示及答辩
现场展示及答辩时间：2015年7月11日，该时间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微调，答辩地点另行通知。
参赛团队进行创新创业项目展示并回答评委提问。项目展示内容主要包括产品/服务介绍、市场分析及定位、商业模式、营销策略、财务分析、风险控制、团队介绍等。可进行产品实物展示。每个项目现场展示10分钟，评委提问5分钟。
（四）校级初赛结果公布
2015年7月13日—2015年7月19日。
（五）项目完善
校级初赛获学校推荐的参赛团队于2015年7月31日前登陆报名系统，进一步完善项目申报材料，为参加省级复赛和全国总决赛做准备。
四、奖项情况
校级初赛按照创意组和实践组分别评选出校级一等奖、二等奖和优秀奖若干名，并给予奖励。
五、工作要求
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大赛的宣传动员工作，精心组织，加强指导，为团队报名参赛创造条件。

本通知及附件可登录教务处网站查询下载：http://jwc.bjfu.edu.cn/
首届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更多详情可登录教育部大赛官网查询：http://cy.ncss.org.cn
校级初赛联系人：
于  斌（教务处）
覃艳茜（招生就业处） 
徐  军（科技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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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《教育部关于举办首届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》（教高函〔2015〕4号）
附件2：《首届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学生参赛手册》
附件3：《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级初赛报名表》


北京林业大学教务处
北京林业大学招生就业处
北京林业大学科技园
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处
共青团北京林业大学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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